南投縣南投市新豐國民小學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□期中期末學習評量審題紀錄表
    年級     領域          命題老師：               審題日期：              
一、審題原則：
1. 請命題老師召集任課老師或同領域學年老師，共同審查各該領域試題。
1. 審題時，請就命題原則審查並注意內容、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錯誤。
1. 審題後請盡速修正與繳卷，審題之資料請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。
1. 參與審題老師請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
1. 試卷標頭：南投縣南投市新豐國民小學○學年度第○學期期○學習評量○年級試卷
          ○領域   ○年○班  座號：○   姓名：○○○  家長簽章：○○○
二、單元配分分析：
	單元名稱(序號)
	配分
	單元名稱(序號)
	配分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小計
	１００分

	※試題難易度建議：1.易：50%～60%    2.中：20%～30%   3.難：不逾20%


1. 審題檢核表：
	檢核內容
	檢核情形
	備註

	項次
	檢核指標
	符合()
	需修改
	

	1
	題目難易度分配恰當
	
	
	

	2
	分數配置適當
	
	
	

	3
	試題量可在評量時間40分鐘內完成
	
	
	

	4
	題目的意義表達清楚，句子結構適合多數學生程度
	
	
	

	5
	[bookmark: _GoBack]題目範圍合乎教學進度
	
	
	

	6
	命題項目多元化，並兼顧評量目標
	
	
	

	7
	沒有直接引用坊間出版社之試題
	
	
	

	8
	印刷（圖形）、排版清楚恰當
	
	
	

	9
	命題內容兼顧知識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層次
	
	
	

	10
	其他
	
	
	

	說明與建議
	


1. 審題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審題紀錄表與修改後之試卷請一起送交教學組，若教學組長不在，請交與教務處其他人員，勿直接放置桌上，謝謝！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
